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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的主要争执点。工程造价的确认

，除了以承发包当事人缔结的合同和相关的工程建设资料为

依据外，往往还需要借助有关机构的审价鉴定。但近年来，

由于缺乏完善的工程结算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的系统指引，

不仅引发了大量的工程欠款纠纷，而且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对工程造价的证明方式本身也产生了很大争议。在处理工程

款纠纷中，动辄鉴定、盲目鉴定、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

象相当普遍，而鉴定结论却仍难使当事人信服。这样，一方

面使工程案件欠拖不决，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

一方面也对法制的严肃性、统一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

，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比如，王利明教授就曾

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网站上专文发表了批评意见。（1）在笔者

看来，工程造价证明方式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造价证明责

任问题缺乏统一认识。而若能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一

证据法范畴的基础上，依托证据规则去探寻造价证明的方式

和途径，充分发挥证据法的程序功能，必将有效地促进造价

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简称“决定”）正

是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一、举证的张力和鉴定观的

转向 在《规定》颁布前，1991年《民事诉讼法》并未在当事

人的举证行为与诉讼结果之间制造一种高度的张力。《规定

》的第二条对举证行为赋予了明确的结果意义，“没有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一结果张力的设置，不仅促使

当事人努力地举证，而且必须要有效地举证，因为“不是举

证的努力，而是证明不成功的危险是决定性因素。”（2）《

规定》的第34条继而对举证期限的后果意义作出规定，“当

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

织质证。”把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排除在质证范围外，而

证据的提交又可能直接影响诉讼的结果，举证的期限张力又

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结果张力。 由于期限张力和结果张力的出

现，使得当事人的诉讼充满了风险和挑战。因为举证期限的

存在，当事人要在庭审前的一定期限内完成证据的搜集和提

交，这就必然要求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就必须自己判断结果

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归属，并围绕争执点充分地组织证据，

而不应当希望按照庭审的状况或在庭审中得到法官的指点去

组织相应的证据或弥补证据体系上的漏洞。当事人一旦判断

失误或主要事实举证不力，便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 在《规

定》确定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中，另一显著特点对原有鉴定观

的扬弃。以往的诉讼观认为，鉴定是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语气

和审查判断证据的一种形式，鉴定人被视为法官的助手。《

民事诉讼法》第72条也仅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

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如是观之，

则鉴定不过是法官获得心证的一个手段而己，一般不会发生

申请鉴定的期限张力和结果张力问题。然而，新的证据规则

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鉴定观。《规定》第25条结调，当事人申

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更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

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

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予认定的，应当对

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除《规定》第15条的

情形外，人民法院不主动委托鉴定，鉴定依当事人的申请进

行。通过这些规则，申请鉴定于是被划归为当事人举证的范

畴，因而被赋予了期限张力和结果张力，从而充分体现了当

事人主义的原则。 为在程序上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确定，也充分分体现了当事人的

意志。《规定》就此设立了以当事人协商为原则，当事人协

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这样，避免了当事人对法院选

定的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的不服和非议。同时，重新鉴定

的申请也有了严格的限制，不论是法院委托的鉴定，还是当

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却没有相应

的正当理由和反驳证据，人民法院将不予准许重新鉴定，从

而避免了盲目的重复鉴定。 从笔者上面引述的新证据规则的

一系列规定来看，主要事实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无疑将

是诉讼中法官和当事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对证明责任归属判

断的正确与否可能直接关系到一场诉讼的成败。同样地，在

造价争议案件中，工程造价证明责任的归属也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承包商，还是业主，在诉讼中必须能够准确判断自

己是否在承员工程造价的证明责任，才能准确把握诉讼中举

证责任的转移、鉴定的申请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从而把诉讼

引向有利的结果。对法官而言，必须能够正确地分配举证责

任，才能正确运用证据规则作出公正的裁断。笔者认为，在

近年来工程造价争议案件中，造价证明责任问题并没有引起



充分的重视，导致诸多的工程造价争议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甚至产生不少错误的认识和判决。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

出初步的探索，以有利于这一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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